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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规定定““打打架架””，，住住改改商商证证明明谁谁开开
工商要求必须开，居委会则不再开，创业者不知咋办

刚过完年，济南两名市民发了愁，缘由是缺少一纸住改商证明。这
两名市民都想依托住宅注册公司，但工商部门告知想要注册必须要提
交由居委会开具的住改商证明，居委会却明确回复，根据相关规定，早
就不开具类似证明，就是因为这一纸证明，拖了两个月的公司注册无法
正常完成。

本报记者 王倩

缺少住改商证明
公司无法注册

近日，在青岛经营一家公司
的郑先生很是着急，尽管他年后
奔波济南、青岛两地好几趟，但从
去年年底就打算在济南开的公司
还是没有注册下来，而这两个多
月来的折腾，让他有点心灰意冷。

郑先生在青岛经营一家传媒
公司，由于业务需要，他要在济南
注册一家公司拓展业务。从去年
开始，他几次到济南做相关准备，
最终选定依托朋友在历城区一小
区的住宅作为注册地。他去工商部
门办理相关手续时，被告知要想依
托住宅注册公司，必须出具由当地
居委会开具的住改商证明。

“我又跑到房子所在地的居
委会，但是被告知，居委会早就不
开这样的证明了。”郑先生说，就
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趟，一边是
工商部门必须要证明，一边是居委
会不开具证明，所以从去年12月开
始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时间了，公
司注册相关工作都没有完成。

不仅郑先生，家住历下区的
周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周
女士想要依托自家的房屋注册一
家公司做网上淘宝业务，但也就
是因为无法提供住改商证明被卡
住，当地居委会给出的答复一样，

“居委会根据相关规定，不再开具
这个证明。”

居委会公章“减负”
不再开住改商证明

说到住改商，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把住宅用作商业用途，而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想要住改
商，必须经相关邻居业主同意。记
者从网络上搜了很多住改商证明
的范本，大致内容为，“××公司
申请将位于××的房屋作为经营
场所，该房屋原来用途为住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
关规定，经相关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将此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并经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确
认。特此证明。”

根据范本中相关内容，住改
商证明应该由房屋所在地居委会
开具，那居委会为何现在不再开
具这个证明了呢？记者咨询了郑
先生选择注册公司房产所在地的
东风街道办事处龙信居委会，工
作人员明确表示，从2016年1月
份开始，他们确实不再开具这样
的证明，主要是在此之前，上级下
发了一个文件，对居委会章务使
用进行规范，很多原来可以办理
的业务不再办理了。据查询到的
信息，2014年11月4日，省民政厅
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减轻
社区负担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自
治功能和服务效能的十项规定》，
对社区居委会公章的使用范围进
行了明确，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
要求社区出具超出公章使用范围
的各类证明。而住改商证明就不
在这份文件规定的公章使用范围
之内。

也就是说，依据这份文件规
定，居委会确实不应该再开具住

改商证明。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
辖区内不少人也因为住改商证明
的事情找到居委会，但是他们确
实没法开具这个证明。

上级没有通知
程序简化不了

郑先生告诉记者，他之前在
青岛注册的公司已经七八年时间
了，当时还可以开具类似的证明。
他近段时间也特地咨询了青岛
当地的工商部门得知，自从居
委会不再开具类似证明之后，
工商部门也就简化了程序，在
进行公司注册时不再必须要提
供这个证明。

记者对此咨询了历下区、历
城区相关工商部门科室，得到的
答案均是，“没有住改商证明无法
注册公司。”

济南市工商部门也表示，没
有住改商证明，无法为其办理公
司注册手续，他们也没有接到
不再提供住改商证明的通知。
像郑先生、周女士这种情况，如
果居委会无法为其开具证明的
话，只能更换具有商业用途的房
屋进行注册。

“说实话，商业用途的房屋价
格比住宅楼贵很多，之所以选住
宅楼也是有这方面考虑。”郑先生
说，他们公司主要是为客户提供
上门服务，办公地点并不重要，所
以不可能再去租赁价格相对昂贵
的商业房增加成本。而周女士也
表示，她也在等相关部门的答复，
如果还是不能注册的话，她作为
个体户先把淘宝店铺开起来，公
司暂时不注册了。

规定频“打架”
到底谁开不清楚

想要注册公司，一边是工商
部门必须要住改商证明，一边是
居委会不再开具住改商证明，而
就是因为这一纸证明，公司无法
正常完成注册，那这个问题如何
解决呢？住改商证明到底开不开，
又应该由谁来开呢？

据悉，住改商的情况多发生
在新建小区，而住改商经营范围
涉及淘宝店、美容养生、快递收
发、分公司、办事处等等。一旦小
区存在住改商的情况，进出小区
和居民楼的人员增多，而这也间
接造成了扰民，对此，不少小区居
民对住改商持反对态度。

而住改商证明的目的，也主
要针对住改商之后由此带来的安
全、扰民等问题，所以在之前居委
会可以开具住改商证明时，居委
会往往都会要求申请者自己协调
上下左右的邻居签字后才给出具
证明，而这也是为了规避居民投
诉的风险。即便如此，住改商之后
带来的扰民投诉仍然不少，而对
于开具证明的居委会就要对此承
担责任，协调住改商用户和邻居
业主之间的矛盾纠纷。

“其实，居委会也没有权利开
具这个证明，谁开证明谁承担责
任。”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居委
会工作人员称，住改商证明也就
间接把矛盾和责任转移到了居委
会，居委会无法确认其他业主是
否同意住宅楼改为商业用房。

本报记者 王倩

“住改商”因部门之间
“行规”不一致的打架现象不
是一两年了，近些年来各种
媒体曝光的类似事情也屡见
不鲜，甚至有经营者为此走
上诉讼之路。投诉也好，诉讼
也罢，几年过去了，虽然有不
少省市都改了规矩，不再强
制要求利用住宅办公司的经
营者在注册时开具证明，但
济南相关部门间的规定仍然
打架，行规仍然没有松动，在
国家倡导“大众创业”的氛围
下实在有点不和谐，也让众
多的小微创业者们沮丧和懊
恼。

诚然，住改商本身就是
一个矛盾体。从注册公司角
度讲，比起写字楼和商场，小
区居民楼相对低廉的租金对
刚起步的创业者来说是诱人
的条件。但在社区居民看来，

住宅里开公司造成扰民又是
不可避免的。

不过，《物权法》明文规
定，满足一定条件时，居民可
以更改自己住宅的使用性
质。而现实情况是，且不说
申请住改商的市民是否符
合条件，因为制度设计的
不科学，居民的这项权利被
迫“落空”了。

既然法律规定居民有这
项权利，职能部门就应该为
权利的兑现创造条件和渠
道。可问题偏偏就出在这。表
面上是职能部门之间存在规
定“打架”，深层次里，则是各
部门在服务过程中避重就轻。
即难办的事，大家都不想管。

管理部门以正面清单的
做法规定了居委会的权限，
本意是给居委会“减负”，但
不能把减掉的负担转嫁到居
民头上；工商部门要求出示
证明虽是依规办事，但明知

居委会“瘦身”硬把难题往外
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
办法。

不管政策怎么改，都不
能失去初衷，更不能让百姓
和创业者受“夹板气”，开住
改商证明之“行规”或者放
弃，或者必须有一个明确的
单位来办。放任服务盲区的
存在，不是管理者应有的态
度。这也说明，政府在出台规
定时应该通盘全面、慎之又
慎。否则，这样的规定容易被
职能部门当成踢皮球的“尚
方宝剑。

目前，法律一直没有对
住改商作出细致规定，法律
不禁止，应该被允许。但要想
避免“住改商”后的纠纷，经
营者和创业者也要从自律方
面入手，不扰民是最基本的要
求，否则，即便不需要开证明
了，注册公司后也免不了与邻
里间冲突，只能自毁前程。

规规定定设设计计不不合合理理不不能能让让创创业业者者““买买单单””

葛记者手记

不少经营场所选在小区住宅楼上。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住改商在不少小区很普遍。(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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